
審 計 部 臺 北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 

    

機 關 名 稱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來 文 民國 104 年 4 月 30 日 府授主會決 字第 10430555500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03年度 頁 次 全 2 頁，第 1 頁 

預 算 科 目 
預 算 數 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

3 112  罰款及賠償收入 1,000,000 438,520 105,500 － 544,020 － － － 438,520 105,500 － 544,020 

4 112  規費收入 6,303,800 7,568,867 － － 7,568,867 － － － 7,568,867 － － 7,568,867 

6 123  財產收入 4,000 58,354 － － 58,354 － － － 58,354 － － 58,354 

10 114  其他收入 10,000 386,960 － － 386,960 － － － 386,960 － － 386,960 

   歲入類經資門合計 7,317,800 8,452,701 105,500 － 8,558,201 － － － 8,452,701 105,500 － 8,558,201 

24 1 1 一般行政 35,920,718 35,227,590 － － 35,227,590 － － － 35,227,590 － － 35,227,590 

24 1 2 訴願審議業務 44,957,893 43,294,620 － － 43,294,620 － － － 43,294,620 － － 43,294,620 

24 1 3 法規業務 34,417,702 33,507,158 － － 33,507,158 － － － 33,507,158 － － 33,507,158 

24 1 4 國家賠償業務 2,073,535 1,748,190 － － 1,748,190 － － － 1,748,190 － － 1,748,190 

24 1 5 消保業務 23,102,436 21,683,455 － － 21,683,455 － － － 21,683,455 － － 21,683,455 

24 1 6 採購爭議處理 10,050,497 8,757,180 － － 8,757,180 － － － 8,757,180 － － 8,757,180 

24 1 7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348,000 295,487 － － 295,487 － － － 295,487 － － 295,487 

24 1 8 建築及設備 997,800 970,952 － － 970,952 － － － 970,952 － － 970,952 

24 1 9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52,000 51,400 － － 51,400 － － － 51,400 － － 51,400 

24 1 10 第一預備金 194,495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

   經費類經資門合計 152,115,076 145,536,032 － － 145,536,032 － － － 145,536,032 － － 145,536,032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

審 計 部 臺 北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 

    

機 關 名 稱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來 文 民國 104 年 4 月 30 日 府授主會決 字第 10430555500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03年度 頁 次 全 2 頁，第 2 頁 

預 算 科 目 
預 算 數 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

   以下空白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 



審 計 部 臺 北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＜以 前 年 度＞ 

    

機 關 名 稱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來 文 民國 104 年 4 月 30 日 府授主會決 字第 10430555500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03年度 頁 次 全 1 頁，第 1 頁 

年 

度 

別 

預 算 科 目 
以前年度轉入數 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

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

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

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

102 3 108  罰款及賠償收入 67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246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424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46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424,000 

－ 

    歲入類經資門合計 67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246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424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46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424,000 

－ 

101 24 1 7 建築及設備 － 

2,966 

－ 

227 

－ 

2,739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27 

－ 

2,739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2 24 1 1 一般行政 － 

45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45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45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2 24 1 7 建築及設備 － 

53,523 

－ 

1,594 

－ 

51,929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,594 

－ 

51,929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    經費類經資門合計 － 

101,489 

－ 

1,821 

－ 

99,668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,821 

－ 

99,668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    以下空白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 


